
非居港人士和非居港演藝人員及運動員 

¾ 非居港人士及其薪俸稅

�  一般來說，非居港人士與居港人士的薪俸稅基本徵稅原則並無分別。 

�  非居港人士及居港人士同樣可享有個人免稅額。非居港人士就其海外居
住的配偶及子女，同樣可享有已婚人士免稅額及子女免稅額。 

�  非居港人士在港如有應課稅入息，須要通知稅務局。在離港時亦須清繳
稅款。 

�  要決定非居港人士受僱的來源地時，稅務局會考慮與居港人士相同的準
則。 

〈如需更多資料，請參閱單張PAM 42 (c)『來港工作人士薪俸稅簡介』〉 

�  倘若內地居民在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的12個月期間，在香港

連續或累計工作及停留不超過183天，而且同時符合『內地與本港避免

雙重徵稅安排』的其他規定，他在香港的收入可豁免繳納薪俸稅。詳情

請按這裡。 

¾ 非居港演藝人員或運動員通常繳納利得稅

�  非居港演藝人員或運動員如在香港表演，或出現在商業場合或事項而收
取款項，即須繳付香港利得稅。 

� 由「香港付款人」清繳稅項 

《稅務條例》規定，如在香港有任何人士支付款項或用任何轉帳方式付

款給非居港演藝人員或運動員或其非居港代理人，該付款人成為「香港

付款人」，按例必須為非居港的收款人承擔稅務責任。一般情況下，這

位香港付款人會是有關活動的舉辦人或贊助人。 

� 「香港付款人」的責任 

(a)  在演藝人員或運動員抵達香港時，立即填妥一式兩份的 IR623 表格
z 該表格可經表格傳真服務 2598 6001 索取或從本局綱頁
(www.ird.gov.hk)內『刊物或表格』一欄下載。 

z 填妥後請郵寄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132 號，或傳真 2877 1232 交
回稅務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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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df/pam42c.pdf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df/dt_ps_c.pdf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af/for.htm#p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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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從支付給演藝人員或運動員或其代理人的總款額中，按以下的百分

比扣存款項： 

課稅年度

2003/04 2004/05
及其後

演出是與個別的演藝人/運動員直接安排 10.33% 10.67%

演出是經非居港的代理人安排 

(i)  如該代理人為個別人士或合夥人士 

(ii) 如該代理人為法團代理人或法團 

10.33% 
11.67% 

10.67%
11.67%

(c)  扣存款項代清繳稅項。 

� 索取更多資料 

如需更多資料，請參閱單張PAM 48 (c)『非居港演藝人員及運動員如何

履行香港稅務責任』內的說明和例子，亦可致電 2594 2680查詢，本局
人員會按個別情況給予協助。
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df/pam48c.pdf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pdf/pam48c.pdf



